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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獨立物業估值師黃開基測計師行有限公司就本集團之物業權益於二零零二年十

一月三十日之估值所編製，以供本招股章程轉載之函件、估值概要及估值證書全文。

香港

皇后大道中31號

陸海通大廈

501及502室

敬啟者：

吾等遵照　閣下之指示，對萬達資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貴集團」）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持有於隨附之估值證書列出之物業

權益進行估值，吾等確認曾進行視察、作出有關查詢及查冊，並取得吾等認為必要之進一

步資料，以便向　閣下提供吾等對物業權益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公開市值之估值

意見。

吾等對每項物業之估值乃代表其公開市值，所謂公開市值，就吾等所下之定義而言，

乃指「某項物業之權益於估值日在下列假定情況下以現金代價無條件完成出售而可取得之最

高價格之意見：

(a) 有自願賣方；

(b) 於估值日之前，有一段合理時間（視乎物業性質及市況而定）就物業權益進行適當

推銷、協商價格及條款，並完成該項出售；

(c) 於任何較早前假設交換合約之日期之市況、價值水平及其他情況均與估值日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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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考慮具有特殊興趣之準買家之任何追加出價；及

(e) 交易雙方均在知情、審慎及自願之情況下進行交易。」

吾等之估值乃假設　貴集團於公開市場將該等物業權益出售，而並無憑藉延期合約、

售後租回、合資經營、管理協議或任何類似安排，以影響該等物業權益之價值。

在評估　貴集團於香港擁有及佔用之第(1)號物業之物業權益時，吾等已按公開市場基

準，並參考可比較之市場交易個案，假設將該物業權益可以即時交吉情況下而估值。

貴集團於香港及中國租用之第(2)至(10)號物業之物業權益並無商業價值，原因是該等

物業權益屬短期性質，且不准轉讓或分租或缺乏大額溢利租金。

吾等已獲提供有關該等物業之租約副本。然而，吾等並無細閱文件正本以查證該等物

業權益之業權，或查核任何並無出現在吾等所獲提供之副本之任何租約修訂事宜。吾等在

很大程度信賴　貴集團所提供之資料，或中國法律顧問海問律師事務所就　貴集團在中國

租用之物業而提供之資料，並接納向吾等提供有關圖則批准、法定通告、地役權、年期、

樓宇年期、地盤及樓面面積及所有其他相關事宜之意見。吾等並無理由懷疑　貴集團提供

予吾等對估值而言屬重要之資料之真實性及準確性。吾等亦獲　貴集團表示所提供之資料

並無遺漏任何重大事實。所有文件及租約僅作參考之用，以及所有尺寸、量度及面積均為

約數。

吾等曾視察各物業外貌，亦曾視察物業之內部。吾等並無進行結構測量，惟於視察過

程中並無發現任何嚴重損壞，然而，吾等無法呈報該等物業是否確無腐朽、蟲蛀或其他任

何結構損壞。吾等並無測試其中之任何設備。

吾等之估值並無考慮該等物業之任何抵押、按揭或所欠負之債項或出售時可能承擔之

任何開支或稅項。除另有說明外，吾等假設該等物業並無附帶足以影響其價值之繁重負

擔、限制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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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所指外，所有款額均為港元。吾等進行估值時，所採用之㶅率為估值當日之概

約現行㶅率1港元兌人民幣1.06元。於估值日期至本函件日期期間，㶅率並無出現任何重大

波動。

吾等之估值概述如下，並隨函附奉估值證書。

此致

九龍

觀塘

鴻圖道74號

明順大廈

22樓

萬達資訊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代表

黃開基測計師行有限公司

薩慧玲
MRICS AHKIS

註冊專業測量師

董事（估值）

謹啟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註：薩慧玲女士為特許測量師，於香港及中國之物業估值方面擁有10年以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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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值 概 要

第一類－　貴集團於香港擁有及佔用之物業

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現況下之資本值

1. 九龍 1,250,000港元

成業街11號

華盛中心

9樓14及15號單位

第二類－　貴集團於香港租用之物業

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現況下之資本值

2. 九龍 無商業價值

鴻圖道72號

囱勝中心

10樓工廠A及B

3. 九龍 無商業價值

鴻圖道74號

明順大廈

22樓1號單位

第三類－　貴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租用之物業

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現況下之資本值

4.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商業價值

廣東省

廣州市

沿江中路298號

江灣商業大廈

20樓02、03及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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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現況下之資本值

5.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商業價值
廣東省
廣州市
沿江中路298號
江灣商業大廈
12樓H、I、J及K室

6.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商業價值
廣東省
深圳市
羅湖區
人民南路3002號
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
16樓「南部」

7.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商業價值
湖北省
武漢市
洪山區
珞瑜路71號
東星大廈
8樓801號單位

8.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商業價值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區
沙灣路63號
李林酒店公寓
6樓C室

9.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商業價值
北京市
朝陽區
工體西路甲7號
天和大廈
3樓306室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商業價值
上海市
盧灣區
淮海中路527號
上海國際購物中心
A座15樓15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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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值 證 書

第一類－　貴集團於香港擁有及佔用之物業

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現況下之資本值

1. 九龍

成業街11號

華盛中心

9樓

14及15號單位

觀塘內地段

第90號

2130份之14份

該物業包括一幢15層高及單層地

庫之工業大廈9樓內之兩個相連

之工場，於一九九零年落成。

該物業之總建築面積合共為

227.1平方米（2,444平方呎）以及

總實用面積約為 188.9平方米

（2,033平方呎）或左右。

該地段由政府批出，年期由一九

五五年七月一日起為期21年，並

可再續期21年，減最後三日，並

根據香港法例第150章新界土地

契約（續期）條例第6條續期至二

零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該物業之

每年地租總額為相等於當時該物

業應課差餉租值之3%。

該物業由　貴集團

佔用作顧客服務／

維修及支援工場。

1,250,000港元

附註：

1. 該物業之註冊業主為萬通電腦系統有限公司，乃　貴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2. 該物業抵押予中銀（香港）有限公司，以取得一般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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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貴集團於香港租用之物業

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概況及年期 現況下之資本值

2. 九龍

鴻圖道72號

囱勝中心

10樓

工廠A及B

該物業包括一幢16層高工業大廈10樓內兩個

相連之工場，於一九九二年落成。

該物業之總建築面積約為 634.9平方米

（6,834平方呎）以及總實用面積為476.0平方

米（5,124平方呎）。該物業目前由　貴集團

佔用作工場及配套辦公室用途。

該物業租予　貴集團，為期一年，由二零零

二年二月一日開始並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三十

一日屆滿，每月租金為37,000港元（不包括

差餉、地租、管理費及一切其他支出）。

無商業價值

3. 九龍

鴻圖道74號

明順大廈

22樓

01號單位

該物業包括一幢25層高工業／寫字樓大廈22

樓內之工場，於一九九八年落成。

該物業之實用面積約為184.9平方米（1,990平

方呎），現時由　貴集團佔用作配套辦公室

用途。

該物業租予　貴集團，為期兩年，由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開始並於二零零三年十

二月二十日屆滿，每月租金為22,184元（不

包括差餉、地租、管理費及其他支出）。　

貴集團更獲授予為期兩個月之免租期，自二

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開始。

該租約不能出讓。

無商業價值

附註：該租約已續期一年，年期由二零零三年二月一日開始並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屆
滿，月租35,000港元（不包括差餉、地租、管理費及一切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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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　貴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租用之物業

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概況及年期 現況下之資本值

4.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

廣州市

沿江中路298號

江灣商業大廈

20樓

02、03及04室

該物業包括一幢45層高及3層地庫之商業大

廈20樓內之三個相連之辦公室單位，於一九

九七年落成。

該物業之總建築面積約為333平方米（3,584

平方呎）。該物業目前由　貴集團佔用作辦

公室。

該物業租予　貴集團，由二零零二年一月一

日開始並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

滿，為期一年，每月租金為人民幣13,653元

（不包括管理費及其他支出）。

無商業價值

附註：於原有租約屆滿後，整個辦公室已遷移至江灣商業大廈 12樓F室及G室（「新辦公室」）。

新辦公室之總建築面積約為259平方米（2,788平方呎），該等單位租予　貴集團，共同年

期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並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屆滿，為期六個月，月租合共

人民幣12,432元（不包括管理費及其他支出）。　貴集團進一步有權享有免租期一個月，

由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一日起計。新辦公室由　貴集團佔用作辦公室。除事先得到業主同

意外，該租約不能出讓。

5.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

廣州市

沿江中路298號

江灣商業大廈

12樓H、I、J及K室

該物業包括一幢45層高及3層地庫之商業大

廈12樓內四個相連之辦公室單位，於一九九

七年落成。

該物業合共總建築面積約為 544.0平方米

（5,856平方呎）以及目前由　貴集團佔用作

辦公室。

該物業租予　貴集團，由二零零二年七月一

日開始並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屆滿，為

期一年，月租人民幣36,992元（不包括管理

費及其他費用）。

除事先得到業主書面同意除外，該租約不能

出讓。

無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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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

深圳市

羅湖區

人民南路3002號

深圳國際貿易中心大廈

16樓

「南部」

該物業包括一幢50層高及3層地庫之商業大

廈16樓內南部，於一九八五年落成。

該物業總建築面積約為420.1平方米（4,522平

方呎）以及目前由　貴集團佔用作辦公室。

該物業租予　貴集團，為期兩年，由二零零

一年七月十一日開始並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

日屆滿，每月租金為人民幣17,224.1元（不包

括管理費及其他支出）。　貴集團更獲予為

期20日之免租期。

除事先得到業主書面同意除外，該租約不能

出讓。

無商業價值

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概況及年期 現況下之資本值

7. 中華人民共和國

湖北省

武漢市

洪山區

珞瑜路71號

東星大廈

8樓

801號單位

該物業包括一幢19層高及2層地庫之綜合大

樓8樓內之辦公室單位，於一九九八年落

成。

該物業總建築面積約為57.0平方米（614平方

呎）以及由　貴集團佔用作辦公室。

該物業租予　貴集團，由二零零二年六月十

三日開始並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

滿，每月租金為人民幣1,750元（包括管理費

及水費）。

除事先得到業主之書面同意除外，該租約不

能出讓。

無商業價值

附註：於原有租約屆滿後，整個辦公室已遷移至武漢市武昌區中南路7 號中商廣場A座17樓

A1705室（「新辦公室」）。「新辦公室」之總樓面面積約為74.9平方米（806平方呎），該單位

租予　貴集團，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並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為期

兩年，月租人民幣2,621.5元（不包括管理費及其他支出）。　貴集團有權享有免租期，由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辦公室由 貴集團佔用作辦

公室。除事先得到業主書面同意外，該租約不能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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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概況及年期 現況下之資本值

8. 中華人民共和國

四川省

成都市

金牛區

沙灣路63號

李林酒店公寓

6樓C室

該物業包括一幢13層高及連同單層地庫之綜

合大廈6樓內之單位，大樓於二零零二年落

成。

該物業之實用面積約為47.28平方米（509平

方呎），目前由　貴集團佔用作辦公室。

該物業租予　貴集團，由二零零二年四月八

日開始並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八日屆滿，每季

租金為人民幣8,400元（不包括管理費、水費

及電費）。

該租約不能出讓。

無商業價值

附註：根據開發商成都市李林實業公司與現有擁有人（業主）金承英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九日簽
訂之預售協議，該物業指定用作住宅用途，與現有用途有出入。吾等聽取物業管理辦事

處之口頭意見，指根據現行政策，將物業用作辦公室用途是毋須獲得批准。

根據中國法律顧問海問律師事務所提供之意見，全國適用之中國法規並不包括有關物業

指定作住宅用途但卻用作辦公室用途之任何條文。倘地方規例載有有關條文及日後採取

強制性執行行動，　貴集團可能因該物業之後須轉回原有住宅單位用途而須將辦公室遷

往其他地點。在此情況下，除非地方規例進一步載有罰則條文，否則　貴集團日後不會

被徵收任何其他罰款。

9.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市

朝陽區

工體西路甲7號

天和大廈

3樓

306室

該物業包括一幢9層高及單層地庫之商業大

廈3樓內之辦公室單位，於二零零零年落

成。

該物業實用面積約為46.0平方米（495平方

呎）以及目前由　貴集團佔用作辦公室。

該物業租予　貴集團，為期一年，由二零零

二年三月十日開始並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九日

屆滿，租金為人民幣5,500元（包括管理費但

不包括其他支出）。

除事先得到業主之書面同意除外，該租約不

能出讓。

無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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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上海市

盧灣區

淮海中路527號

上海國際購物中心

A座15樓

1506室

該物業包括一幢15層高及單層地庫之商業大

廈15樓內之辦公室單位，於一九九三年落

成。

該物業租用面積約為30.0平方米（323平方

呎）以及目前由　貴集團佔用作辦公室。

該物業租予　貴集團，為期1年，由二零零

二年八月一日開始並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

一日屆滿，租金為人民幣5,000元（包括管理

費）。

除事先得到業主之書面同意除外，該租約不

能出讓。

無商業價值

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

物業 概況及年期 現況下之資本值


